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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玫蓉
電話：05-2254321#359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s7261392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民族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45309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ED09309_1_17091220777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

學校辦理「2025年度教育部中小學英越語國際交流生活

營」實施計畫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該署114年3月13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4570080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促進國際交流合作，並深化國際教育課程，豐富學生多

元學習資源，接軌國際移動力。教育部與越南胡志明市丁

善理紀念中學合作，由越南30名高中學生，結合30名該校

學生進行交流服務，透過一週沉浸式的英越語學習，以多

元的學習策略，開拓學生之學習及國際視野，活動略述如

下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國小五年級以上至高中階段三年級之學生150

名。採分組上課，預定分為10班，每班預計15名。若逾

招收人數，以下列順位為錄取條件：

１、新住民子女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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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高中職修習越語課程或對越語有興趣之學生。

３、國中及國小高年級學生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（地址：臺南市永康區中

正路529號）。

(三)交通接駁：

１、營隊開始日：

(１)搭乘專車：請於114年7月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至

8時30分至臺南高鐵站三號出口集合。

(２)自行接送：請於114年7月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50

分前至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報到。

２、營隊結束日：

(１)搭乘專車：114年7月1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前專

車接送學員至臺南高鐵站。

(２)自行接送：請於114年7月11日（星期五）下午4時

至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接回。

(四)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14年5月30日(星期五)下午5時

止，請點選網址連結報名：https://reurl.cc

/86d5bR。

(五)營隊費用由該署提供，全程免費（含教材、食宿、交

通、保險及課程費用），惟為珍惜經費及資源，請確定

可全程參與後才報名參加，一經錄取後請勿隨意放棄。

(六)錄取名單於114年6月2日（星期一) 中午12時前，公告於

報名網站，並以電子郵件及簡訊通知錄取人員。

三、如有疑問，請洽該校聯絡人楊主任或李組長：06-5721137

分機301、303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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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53


